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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人辦理報廢作業流程 

完成廢品入庫後，經管組協助至財物管

理系統登打並列印物品增加單(一式二

聯，並於物品名稱註明「報廢品○○留

用」)，隨財產或物品減損單送保管單位

用印 

詳見「財產或非消 

耗品報廢作業流程」 

於「財物管理系統- 

報廢申請」輸入「繳 

存地點」後，需於備 

註欄註明「○○留 

用」(如:螢幕留用) 

 

 

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66

點，辦理保管人申請報廢 

財物堪用零配件再利用作業 

(如:硬碟、記憶體、螢幕…等) 

增加單隨減損單一併送回經管組用印，

並陳送校長核可 

印製物品標籤 

增加單第一聯 

由經管組留存 

增加單第二聯 

併同物品標籤 

送保管單位留存 

及貼上標籤 

結束 


